2024年上犹县行政审批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职能，组织架构、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

上犹县行政审批局是主管县行政服务工作的县政府直属机构，其主要职责是：

1.贯彻执行省、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法规和政策措施，制定行政服务中心的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；

2.为部门单位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办理、联合办理、集中办理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组织与协调；

3.为进驻的各工作窗口办理行政服务事项提供服务；

4.对办理行政服务事项的质量、效率及涉及的收费进行监督；受理与此相关的各种投诉举报，协调处理由此产生的争议和纠纷；

5.负责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管理、培训和考核；

6.对县直、驻县部门（单位）设立的专业办事大厅或服务中心进行业务指导、工作协调和监督考核；

7.指导乡（镇）便民服务中心工作；

8.负责县本级行政审批的信息化建设工作；负责统计、汇总、上报全县行政审批的有关数据和信息；

9.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上犹县行政审批局内设处室3个，分别为：综合股、审批股、管理监督股。上犹县行政审批局2024年年末实有人数87人，其中在职人员54人，离休人员0人，退休人员0人（不含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）；年末其他人员28人（临聘人员）；年末学生人数0人；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5人。
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我部门资产总额2845.31万元；负债总额442.40万元；净资产2402.91万元。

（二）当年部门履职总体目标、工作任务

为部门单位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办理、联合办理、集中办理行政服务事项进行组织与协调等各项重点工作；县行政服务中心运行良好，对办理行政服务事项的质量、效率及涉及的收费进行监督，受理与此相关的各种投诉举报，并协调处理由此产生的争议和纠纷，促使办事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。

（三）当年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本部门绩效目标分为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等3个维度。其中：

产出指标包括数量指标：多功能评价器≥50台、“赣服通”上犹分厅办理事项≥10项、排队取号机≥4台；质量指标：发回重办率≤5%、设备正常使用率≥90%；时效指标：“一窗”受理率=100%、热线受理转办平台工单按时处理率≥95%；成本指标：公用经费和业务事业费支出≤292.23万元。

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指标：县域经济增长=促进；社会效益指标：行政审批环境=改善。

满意度指标包括：服务对象满意度≥90%。
（四）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

在上级财政部门和本级财政部门的悉心指导下，我部门组织力量对2024年所有重点本级项目开展绩效自评，大力推进重点绩效评价，对23个项目（政策）开展了绩效评价。

（五）当年部门预算及执行情况

本部门年度资金全年预算数10571.72万元，其中政府预算资金9971.72万元、其他资金600.00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0099.38万元，其中政府预算资金9969.67万元、其他资金129.71万元，预算执行率达到95.53%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
（一）履职完成情况

数量方面，多功能评价器=50台、“赣服通”上犹分厅办理事项=10项、排队取号机=4台；质量方面，发回重办率=0%、设备正常使用率=100%；时效方面，“一窗”受理率=100%、热线受理转办平台工单按时处理率=100%；成本方面，公用经费和业务事业费支出=292.23万元。本部门均完成了年度主要计划目标任务。
（二）履职效果情况

经济效益方面，促进县域经济增长=100%；社会效益方面，改善行政审批环境=100%。
（三）社会满意度及可持续性影响

社会满意度方面，服务对象满意度=90%。

总体来说，从决策情况来看，一是政策契合度方面：部门在项目规划初期，深入研究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法规，紧密围绕我县发展战略，确保所有项目与政策导向高度一致，有效推动政策落地实施；二是在项目立项科学性方面：建立了严格的项目立项审批流程，项目申报前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，从多维度评估项目必要性与可行性，保证项目决策科学合理。

从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来看，一是资金筹集方面：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，争取财政拨款，保障项目资金充足；二是资金使用合规性方面：严格遵循财务制度，资金支出审批手续完备，杜绝违规挪用、截留现象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；三是资金使用效率方面：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，优化资金支出结构，有效降低项目成本。

 从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情况来看，一是制度建设方面：已构建全面且完善的项目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内部控制等制度体系，涵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。如制定《项目管理制度》，明确项目各阶段责任与流程；二是制度执行方面：通过定期培训、监督检查等方式，确保制度有效执行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。

从项目后续管理来看，我部门建立项目后续跟踪机制，定期对项目运行情况进行评估，及时解决运行中出现的问题，保障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，提升管理效能。

具体产出、效益等情况详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各项目支出自评情况。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本部门年度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95.53%，未达到100%，主要是财政拨款部分项目未完工验收或者未到质保期，部分项目则按序时进度执行，除部分项目由于客观因素无法形成支出外，剩余资金将结转至2025年继续使用。

（二）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

1.提高对预算绩效管理的认识，充分理解财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注重绩效目标、评价指标的关联性，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部门绩效目标和评价目标；

2.强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理念，突出绩效指标的重要性和综合性，在设定绩效目标时，兼顾好重要性和综合性原则；

3.注重各项指标的可衡量性。可衡量性不仅是指标的量化，还包括对定性指标的分级分档表述。有些难以量化的指标，可通过与历史年度相比（纵向对比）、与相关部门的情况对比（横向对比）、与部门应当实现的目标对比等方式，形成级别或档次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优秀且绩效突出，县财政在安排后续资金时应该给与充分保障，正常安排下一年度财政资金。绩效评价结果拟于公开2024年部门决算时一道公开。

上犹县行政审批局

2025年3月19日
